《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年鉴》行文通则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年鉴》是系统汇集上一年度重要文献资料、逐年编纂连续编印的工具书，应具有综合性、权威性、资料性。《年鉴》按照综合性年鉴的编纂要求，采用以条目体为主的编纂体例。
一、书写格式

（一）标题与正文

概况、条目标题加方括号，黑体5号字，（如，【概况】），顶格书写。后空一格接写正文，采用宋体5号字；表格标题居中书写，采用黑体5号字并加粗（如，2025年毕业生名单）；表格文字内容采用宋体小5号字。

（二）文内标题

文章、长条目和组合型资料可设文内小标题，采用楷体五号字。文章小标题居中书写，一律不编顺序号，题末不打标点。

（三）层次

文章、条目除小标题外，文内最多只能两个层次。第一层顺序号用阿拉伯数字加脚点，空两格书写，题末打标点，紧接正文。第二层在自然段内，顺序号用阿拉伯数字加圆括号。

（四）署名

各单位稿件编写人员及单位负责人要在每一篇相对独立的文稿后署名，顶文稿后格，加圆括号。

二、写作要求概述
 (一)对选题、体例的基本要求
1．选题：

坚持“重事业、轻部门”“重事件、轻个人”“重实践活动、轻礼仪活动”的原则，面向教育教学改革第一线，重点记述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活动。

2．体例：

采用文章体和条目体两种形式，以条目体为主体。特载、专文、人物、媒体报道等采用文章体，其他以条目体为主。

(二)要求
1．撰写年鉴内容坚持“一事一条”原则，各单位选送内容要做到大事不漏、综合平衡。

2．遵循合并原则，避免内容重复。

3．遵循属时原则。记述时间从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严禁超前记述，注意资料追记。

4．遵循属地原则。外单位来校调研、学习、考察收，国内合作办学、境外合作办学收。到外地考察，或一、两个人参加的国家级以下的会议不收。

5．条目撰写必须注明事件发生的月、日；团体、机构、单位名称首次出现时应写全称；

6．条目作者应直书其名，不使用笔名，不写单位供稿，作者尽量控制在三人以内。

7．概况要实事求是，做到必备数据准确无误，不缺项。各单位数据、数据汇总与学校概况数据一致。

8．专有名词（如：国际组织名称、学校、学院名称、人名、地名、商标名称、科研成果名称等）须注明中英文。

9．对于涉及学校保密的有关事项、数据要报请主管领导把关，该交流的交流，该保密的保密。 

三、条目撰写要点

（一）标题

1．务必要准确、精练、朴实无华。
2．标题中尽量不出现领导姓名。
3．尽可能简练，综合性条目，如概况、发展概况、科研工作等用名词格式，典型性条目用动宾格式，如举办×××××论坛。

4．标题中一般不出现标点符号（书名号和双引号除外）。
5．尽量控制在一行以内，不超过13个字为宜，最好不折行。
（二）导语
导语就是条目的开头，概括消息内容、背景等的简短文字。用以说明时间、地点、内容等信息。

条目导语时间必须使用精确时间。

地点要用确切地点，不用“以东”、“这儿”、“那儿”等方位词或代词；不必要的地点应该删除。

姓名要直书其名，不用“著名的”、“优秀的”、“同志”、“××长”等定语或职务。对于院士和教授必要时可保留职称。行文中一般不加职务。

外国人名必须使用中文译音，采用如下格式：×××（英文），例：约翰（John）。

（三）释文

条目中的层次最多只能有两个层次，在释文撰写时要注意，一般采取第一层次顺序号用阿拉伯数字加脚点，如“1．”，若无标题正文紧接其后，若有标题则标题不加标点，折行另起一段空两格书写；第二层次用阿拉伯数字加圆括号表示，后直接接正文。如“（1）”。

1．内容规范
（1）所有“检查”、“抽查”、“评估”、“普查”、“评议”活动必须有结果。没有结果的原则上应删除。

（2）会议条目要有具体研讨问题和结论，工作会议应以总结过去为主。空洞的会议要删除，若有收录必要，编辑可以在一审时要求供稿单位根据需要提供相关信息。

工作会议应以总结为主，不以展望立目。

（3）正文中可以出现的领导姓名有：

中央、部委领导、副部级以上领导。

省委、省政府：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及其他副省级以上领导。

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副书记、教育厅厅长、副厅长、巡视员。

省残联：党组书记、副书记、理事长、副理事长、巡视员。

学校：校领导、副校长。正处级原则上不出现。

（4）党员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保留。例行工作（校庆、文化艺术节、科技文化节等）坚持首创、逢五、逢十写，无特殊情况不保留。

（5）立项、未完成事件不收。如基建工程、课题研究等。首次举办的事项虽在进行中可以收入。

（6）获奖项目，如科研、教育教学成果奖收录省级以上，获奖项目要详写。科研成果要有介绍，但要注意保密。

（7）务求以下信息的准确、并核实：

对于涉及部门的信息编辑要逐项核对，要与部门领导进一步核实。

涉及民族、宗教、涉外政策，要反复核实。与学校教育教学、科研等无关的原则上删除。

数字核实，尤其注意单项是否与合计相等，绝对数与百分比的核实，注意统计表与全书概况的核实。

史实核实，人名、地名、书名、引文、专业、课程名称要核实。

所报奖项名称要核实、比赛名称第一次用全称。

所有人名、地名、单位、文件、会议、科研成果、会议等信息首次出现一定要使用全称，部分专有名词还要有英文对照。
    （8）人物、单位类

区县级及以上先进人物（单位）要有事迹。

逝世人物应附有背景资料（含人物履历，事业沿革等），其背景资料应突出教育教学和科研成果等。

典型人物应有代表性言论和事迹。
    （9）论文、成果

论文、成果公开发表应注明出版社，不是公开出版的刊物、图书原则上不收。
    （10）党建活动、党建工作各单位要注意与学校党建工作避免重复，突出学院和单位特色。
    （11）各类捐资捐物助学，单位在十万元以上、个人在一万元以上的均可收录。
    （12）对于民族和性别处理如下：

人物性别只保留在名单和逝世人物中，一般写“女”，“男”略。

民族只写少数民族。如满族、蒙古族、藏族等。
    （13）关于年龄

避免使用“现年××岁”，文中书写××年出生。
    （14）各院、部门概况中要注意数据、信息与学校概况和学校事业发展数据统计表中的一致，其他条目避免以日记事的流水帐、大事件罗列写法，避免与学校大事记的重复，应着重总结提炼，总结归纳学校的办学理念与思想。

（15）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平台是学校的重要资源，应在年鉴中有概况介绍、年度主要工作、科研成果记述。
2．句式规范
（1）行文全部使用第三人称，禁止使用第一人称；一律不用“我国”、“我市”、“我党”、“我校”、“我院”等字样，应直书国名、省名、党名、校名等。
    记述事实全部使用过去时态，不用现在进行时态或将来时态。

（2）行文使用简单句,一般一句只有一个谓语动词。

（3）会议记述格式，应直述×月×日，召开××会议，或者×月×日，××会议召开。

（4）事物列举三个以上的一般只列举三个，即“××、××和××等”句式，确有必要全部列出的，后面不能用“等”。

（5）简化句式，只保留有实际的内容的文字。

对于“从……出发达到……目的”、“在……基础上，加强了……”、“以……为龙头，带动了……”等句式，只保留实际内容。

叙事不涉及原因、根据等句式，“根据……精神”、“经……批准”、“为了……”等句式全部删除。

 “以……为依托”、“利用……优势”全部删除。

避免使用“不但……而且……”、“既……又……”、“不仅……而且……”等带有连接词的复合句、并列句。禁止使用排比句。

（6）注意慎用动词“进行”，避免使用“对××××进行检查（表彰、总结、参观），使用检查（表彰、总结、参观）×××句式。

（7）注意句式的前后呼应。

3．语言规范
（1）语言客观、平实，客观记录历史。不使用渲染、宣传、广告性、表决心和评价性语言。如不宜用“收获很大”、“意义重大”、“高度赞扬”、“一致好评”、“再上新台阶”等语言。
尽量用数字说话，不用“最多”、“最高水平”等表述。

（2）政治类用语只保留在综述中，概况和条目中的全部删除。

（3）删除某些不必要的虚词

表示完成时态的“了”和可有可无的“的”字等虚词。

删除分数与百分数前“约”后的“以上”、“左右”。整数后的“多”和“余”。

删除不必要的“为”字，如：“本科生为×××人”，改为“本科生×××人，研究生×××人”。

（4）已形成固定含义的缩略语，必须加引号，如“非典”、“211工程”、“并轨”等。

（5）量词使用

论文 提交论文×××篇，打印论文×××份。

专著、教材 统一使用××部。

人的单位第一选择是“人”，第二选择是“名”。

科研项目的数量词单位用“个”，不使用项，如，“完成科研项目××个”，不写作“完成科研项目××项”。

（6）文中出现的“出席”、“参加”，一般用“参加”。

领导人活动要具体书写，一般不使用“参观”、“视察”等词语。确属“参观”、“视察”的一般保留至部级干部。

（7）数字使用
要区分合适使用阿拉伯数字，何时使用汉字，以及如何使用。具体要求如下：
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

物理量量值中的数字，如1米、3千克、5天、20摄氏度、0.5安、25摩。

非物理量量词（计数单位）前的数字，如3个人、30元、100根木头。

计数的数值，如正负数值（3，-6）、小数（0.28）、分数（1/3）、百分数（96.25%）、比例（3：7）及一部分概数（10多、500余、3000左右）。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

阿拉伯数字的书写规则：

① 一般使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间不加分节号。

② 数字以“万”以上数量词为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如1.25 万；万位以下数字单位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没有统计意义的1位数字可以使用汉字，2 位以上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③ 数字后面的单位一律使用汉字，不使用字母或其他符号表示，如“2.5 万平方米”、不使用“2.5 万㎡”，面积表达用“平方米”不用“亩”；距离用米、千米，不用公里。

④ 数字统计口径一律使用统一口径，相关数据由学校指定数据统计出口单位提供，统计数据时间以自然年年底即当年12月31日统计为准。（综合性的学校事业发展统计数据发展规划处提供）。

⑤ 数字用作年份时，后面要加逗号，如“2000 年，××××××”。

⑥ 数字不能折行，不能让标点符号出现在首字，必要时可以加字或减字，如出现20：15 ，或10.05 % 。尽量避免产生歧义。

⑦ 表示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范围，使用浪纹号“~”．如：10 % ~ 20 % , ( 2~6 )×103 或2×l03~6×103 , 30~40千米。

（8）文字统一

文凭 全部统一为“证书”，如毕业证书、肄业证书，不用毕业文凭。

实数用增加，比例用增长。

电脑、微机、计算机统一为计算机。

用学生，不用同学，称教师，不用老师。

比较数据时不使用“去年”，使用“上年”。

4．标点规范
（1）含有日月简称的表示历史事件、节日和其他意义的词组

如果涉及一月、十一月、十二月，应用间隔号• 将表示月和日的数字隔开，并外加引号，避免歧义。涉及其他月份时，不用间隔号，是否使用引号，视事件的知名度而定。

示例：“一•二八”事变（1 月28 日）  “一二• 九”运动（12 月9 日）

五四运动  五卅运动  七七事变  “九一三”事件

（2）书名号（《〈〉》）的使用要求

① 书名（包括篇名）、报纸名（包括板块、栏目名）、期刊（包括栏目名）, 其他文化精神产品（电影、戏剧、乐曲、舞蹈、摄影、绘画、雕塑、工艺品、邮票、相声、小品、作品、杂志、教材名称等）的题目可用书名号，通知、规定、条例等文件名称用书名号。

非文化精神产品不能使用书名号，例如：物质产品名、商品名、商标名、课程名、证件名、单位名、组织名、奖项名、活动名、展览名、集会名、称号名等等，均不能使用书名号。

② 丛书名一般使用引号；习惯上多使用书名号，也不算错，但要注意：丛书名称为一个词的，连局丛书加书名号，如《五角丛书》；丛书名称是短语的，只把短语加书名号，如《当代农村百事通》丛书。

③ 书名号里面的名称要与实际名称相符。如《人民邮电》报，《求是》杂志。

课程、教材名称用书名号。歌曲、舞曲、舞蹈、戏剧、作品名称用书名号。

通知、规定、条例等文件名称用书名号，文件标题用书名号，报告统一用书名号,会议名称太长时可以用“”号。

（3）尽量少用分号。分号表示复合句内部并列分句之间的停顿，年鉴多为简单句。

（4）固定的数字短语中间不加标点符号，如三四个、二三十个等。

（5）题序的标点符号：在“第一”、“第二”、“首先”、“其次”后只能用逗号，如“第一”。

（6）阿拉伯数字用下脚圆点号，如1.2.；汉字用顿号。

（7）句中、句尾标点应在引号外。

（8）文件号中的括号用“〔〕”，不用“[ ]”。

（9）文中的×月×日到×月×日，或者数据之间的至号，用“~”号，不用“—”号，如“11月1~5日”, “2002~2007”年。

（10）引号使用：课程名称、报告题目用引号。会议名称太长时可以用引号。例如1：“环境保护概论”课程获奖；2：市委党校作题为“服务中心，突出重点，推动北京市党校教育工作全面创新”的工作报告。

5．表格规范
表格要有表头，有题目，说明问题清晰，格式整齐、规范，表格两边不封口，总计在上。行文中注意表文一致，在文中要明确指出“详见表×-×”。

统一使用格式如下示例：

表×-× 20××年举办×××活动情况一览表

	组织单位
	总次数
	国外专家
	国内专家
	校内人员

	总计
	
	
	
	

	党委组织部
	
	
	
	

	特殊教育学院
	
	
	
	


